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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环境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增强，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可持续地节能减排是降低环境代价、矫正比较利益扭曲的必然要求。 

相比于传统的行政手段，此类产业在清洁发展机制下与发达国家开展 

排污权交易，可增强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但 目前该机制并不能确保 

企业将相关资金投入到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中，因而，难以确保 

企业节能减排能力的提升，而这恰蛤是该产业可持续节能减排的关键。 

倘若清洁发展机制相关资金与清洁生产技术之间的“转换”渠道不畅， 

甚至可能导致相关主体单纯追逐“收益”的新的“市场失灵”。此类产业 

在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过程中，与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开展分工合作， 

则可疏通“转换”渠道，提升此类产业节能减排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引 

入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以及发挥政府引导的独特作用，有利于降低相 

关交易成本，从而构建以多重激励相容为特征的新型清洁发展机制，促进此类产业节能减排的效率 

提升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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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累 

积对中国环境构成了日趋增大的压力，近年来全球性 

的环境质量退化更显示了环境资源相对稀缺性的日 

渐增强，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已不容忽视。高能耗、 

高污染产品①的生产需同时密集使用环境实物资源 

和环境容量资源，故环境代价是其生产成本的重要构 

成。但在要素(含环境资源)比价扭曲的情况下，中国 

此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几乎不包含相应的环境 

代价，由此导致“虚盈实亏”的贸易后果和严重的比较 

利益扭曲(吴敬琏，2o05、2O06；张小蒂、罗垄，2007)。 

可见，针对密集使用环境资源而又在中国开放经济中 

占据重要地位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探讨其节能减 

排的有效途径及其可持续性，对于中国在开放经济增 

长中降低环境代价、矫正比较利益扭曲、增进社会福 

① 本文参照欧盟委员会(2OO6)以及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 

相关部门，将单位产值能耗、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均高于同期 

全部产业平均水平的产业定义为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代表性产 

品包括石油制品，焦炭，钢铁，电解铝，铜合金，水泥。陶瓷，纸制 

品，化学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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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 清洁发展机制及其现存局限性 

由于环境外部性和“市场失灵”，企业往往难以产 

生节能减排的内生激励。对此，传统方案是主要依靠 

行政手段，将环境代价以污染税、排污费(即所谓“庇 

古税”)等支出的形式纳入生产成本，使企业在利益驱 

动下致力于节能减排。但此类措施要求管理者充分 

掌握环境代价的相关信息、准确制定相关的税费政策 

并有效监督企业的行为，而实现这一切的成本较高， 

因而效率往往较低。通常仅用行政手段仍难以遏制 

企业的逐利冲动，故需探索能够兼顾企业利益的有效 

“疏导”途径。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在清洁发展机 

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下与发 

达国家企业开展排污权交易，正是这样一种途径。 

(一)排污权交易与清洁发展机制：一个静态视角 

由于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各国节能、减排与治污 

的成本和效率存在差异。例如，发达国家企业减排单 

位二氧化碳(C )的人力和技术成本通常高于中国企 

业。在区域内污染排放总量给定的情况下，边际治理 

成本的差异将使经济主体产生排污权交易的动机。边 

际治理成本较低的一方在实现自身减排后，可将部分 

超额减排量作为减排额度出售给边际治理成本较高的 
一 方，获取收益。而后者实际上以低于自己边际治理 

成本的价格通过“市场购买排污权”的方式，使前者代 

替自己以较高的效率实现了减排目标，同时节省了治 

污费用。可见，排污权交易可在交易双方之间实现共 

赢，由此，不仅可实现区域内的污染减排目标，而且可 

提高整体治污效率。而基于大量、连续、竞争性的排 

污权交易所形成的价格信息，实际上是关于交易双方 

边际治理成本的较为准确的动态信息流，可较好地反 

映相关环境资源的动态相对稀缺性以及相应的环境 

代价。以碳排放交易为例，据统计，2oo8年上半年全 

球碳交易价值为 59o亿美元，几乎相当于 2OO7年全 

年交易价值，平均碳交易价格也高达每吨 32．5美元。 

在过去四年中，碳交易规模已增长了6o倍。① 

作为排污权交易在国际间开展的一种新模式， 

CDM在近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这一机制下，发 

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技术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实 

现节能、减排与治污，后者实现的减排量可作为减排 

额度向发达国家出售。CDM源于旨在应对全球变暖 

的《京都议定书》，后者以及相关的国际协议在这一机 

制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CDM 的发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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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自觉 

维护环境质量的道德观念，即所谓“环境伦理”(envi— 

rom ental ethics)日益成为社会共识，绿色品牌、商业 

信誉和社会责任正成为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视的目标， 

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国际排污权交易和 CDM的发展。 

因此，尽管 CDM最初针对温室气体而设计，这一机制 

可同样应用于其他污染物，并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提高而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 

以2O06年浙江巨化公司与日本某公司达成的一 

个CDM项目为例，该项目规定，由日本公司无偿提供 

分解氢氟碳化物的全部资金和技术装备，巨化公司借 

此每年可折合减排 562．1万吨二氧化碳。据估计，日 

本公司通过购买减排额度可节省近 37亿美元的治污 

费用，而巨化公司在合作期限内出售减排额度预计则 

可获净利 3．4亿元。② 另据世界银行估计，2O08— 

2O12年间全球碳交易的需求量为每年 7亿至 13亿 

吨，交易价值可达每年 14O亿至 65O亿美元。而中国 

将提供其中三分之一的碳减排量，市场价值将超过 

150亿美元。0显然，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若能积 

极参与 CDM模式，将可有效地从利益上调动国际、国 

内两个层次微观经济主体的节能减排积极性，为更 

快、更多地降低环境代价提供内生激励。可见，相比 

于传统的行政手段，cDM可使交易双方就节能减排 

实现某种共赢，并以此增强企业节能减排的动力。因 

此，从静态的、比较分析的视角来看，CDM是此类产 

业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二)清洁发展机制的现存局限性：一个动态视角 

尽管 )M可激励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而有 

助于促进节能减排，但现实中，这一机制的实践成效却 

显得不足。以二氧化碳减排为例，尽管全球在CDM模 

式下开展的碳排放交易方兴未艾，但近期的相关数据 

却显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在增加。作为全球 

cDM市场上最大的卖家之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和能源消耗量亦未因积极参与CDM而显著减少。④ 

究其原因，由于CDM这一机制本身并不能确保企 

业将相关资金投入到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中， 

因而，也就难以确保企业节能减排能力的提升，而这恰 

恰是企业可持续地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所在。综 

①③ 资料来源：人民网(httpl／／m peopk∞n cn／GB／76l1306．ht— 

m1)。 

② 资料来源：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http：／／cdnL co rI丑gov．a1)。 

④ 资料来源：《抑制全球变暖需要新思路》，载《参考消息》，2008一O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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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国现有CI)M项目的实践情况，尽管其数量与日俱 

增，但目前国内几乎所有cDM项目都更多地关注资金 

往来而非清洁生产技术，大多数企业实际上仅仅是把 

污染排放指标廉价地卖给发达国家。①尽管国内企 

业从中获得了资金回报，但这些资金却并不一定用于 

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实际上，就其狭义内涵 

而言，CDM仅仅是一项排放政策，尽管它可从利益上 

激励企业节能减排，但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自发地促进 

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企业节能减排的能力亦 

难以通过 CDM 自动形成或提高。②换言之，虽然 

cDM可使企业产生节能减排的内生激励，但仅仅具 

备内生激励并不能确保企业形成或提高节能减排的 

能力。这种能力与动力的不吻合，会导致企业难以持 

续地节能减排。由于 CDM项目产生的经济利益要转 

换成经济主体节能减排的能力还受到“转换”渠道的 

影响，在“转换”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相 

关主体单纯追逐“收益”的新的“市场失灵”。可见，尽 

管现有 CDM模式下交易双方可就节能减排实现共 

赢，但这种共赢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可持续性。这表 

明，现有机制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难以持续。@ 

为此，亟需完善这一机制，探索其与清洁生产技 

术创新和应用相关联的新模式，在增强中国能源密集 

型产业节能减排动力的同时，确保企业将部分 CDM 

收益投入于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应用，从而提升其可 

持续节能减排的能力。 

二、清洁发展机制与专业化的 

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应用相关联 

如前所述，完善 CDM的途径在于使之与清洁生 

产技术创新和应用相关联，从而在 CDM项目相关的 

资金收入与清洁生产技术之间、在节能减排的动力与 

能力之间、在近期的经济利益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 

间，构建有效的“转换”渠道。而这种关联则应尽可能 

地提升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节能减排的能力，使 

之以较高的效率进行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应用，从而 

获取较多的节能减排成果。 

应当指出，由于技术创新的沉没成本、研发风险 

及外溢性，单纯依靠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进行清洁生 

产技术创新与应用，将因企业动力和能力的不足而效 

率低下甚至难以持续。一方面，由于产品价格的调整 

存在时滞，企业因清洁生产技术创新而发生的沉没成 

本和研发风险，并不能较快或较完全地从产品价格的 

提高中得到补偿，加之技术外溢的存在，企业进行清 

洁生产技术创新的动力将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目 

前国内企业大多尚不具备清洁生产技术创新所需的 

较高能力。诸如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S02)固存、混合 

动力、生态能源开发等清洁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需要 

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能成功，包括应用科学研究、基 

础设施建设、早期高成本投入、有效监管、较强的公众 

接受和支付意愿( lling pay)等，其中任一方面的缺陷 

都可能使技术创新归于失败。因此，要使此类产业以 

较高效率获取较多的节能减排成果，尚需另辟捷径。 

与技术创新的高沉没成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技 

术的边际复制成本和边际使用成本极低。研发成果 
一 经转化为可应用的先进技术、生产工艺或机器设 

备，便可被多个企业多次重复使用。而技术创新与应 

用中的强外溢性，也可产生关于共性技术的信息交换 

与技术扩散，从而提高共性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效率及 

共享面。因此，若要提升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节 

能减排的能力，与其依靠产业自身不足的动力与能力 

进行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应用，不如借助专业化分工 

提升节能减排的效率。 

为此，需培育节能减排的专业化主体。④它们可 

以是在节能减排某一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也可 

以是专业从事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主体。 

我们认为，以企业为主体，并由相关政府部门加以引 

导、扶持、规范和监督，将可培育以市场为导向的节能 

减排专业化主体。通过其专业化优势，节能减排专业 

① 中国CDM项目交易价格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资本 

操控价格。据统计，目前，中国近9O 的CDM项目是外资企业采 

取投资或技术合作方式与中国企业签订的长期(5—1O年)买断合 

同。国际金融资本通过这种方式往往可用 5—10欧元的低价从 

中国买走碳排放权，再到国际碳交易所用 3—5倍的价格出售，其 

利润可达 100 甚至更高。资料来源；《科技部呼吁：碳交易莫短 

视》，载《报刊文摘》，20o8一O5一O9I《国际金融资本图谋中国碳排 

放》，载《联谊报》，2008一O8—07。 

② 可参见《自然》杂志近期发表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如PieIke、w ey 

和 Gre曲(2OO8)。 

③ 应当指出，cDM相关经济利益与清洁生产技术之间的“转换”是 

双向的，除了本文着重关注的前者向后者的“转换”之外，后者向 

前者的“转换”也需要一定的渠道，而国际金融资本的介入则可能 

使其不畅。举例而言，倘若国内某些拥有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业减 

排单位二氧化碳的成本为 lO欧元，则以国际碳交易所上每吨25 

欧元的交割价格开展 CDM项目交易仍有利可图。但在国际金融 

资本的操控下，中国cDM项目的交易价格可能低至5欧元，企业 

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并可能缺乏参与CDM的激励。可见．这种。挤 

出”效应会阻碍国内清洁生产技术向CDM经济利益的“转换”， 

CDM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也会因此而受到制约。 

④ 节能减排的专业化主体并不等同于节能减排的主体。后者通过委 

托代理契约借助前者更高效地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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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体将可以较高的效率进行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再 

将科研成果以较低的成本复制或应用于众多的高能 

耗、高污染产品生产企业中并获取收益。而后者实际 

上以低于自身研发成本的价格通过市场“购买”先进 

技术的方式，使专业化主体“帮助”自己以较高的效率 

实现更多的节能减排成果。 

可见，通过节能减排的专业化分工，将可降低或 

化解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在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应用 

过程中的成本与风险障碍，提升其节能减排的能力与 

效率。由此，将可在 CDM项目的资金收入与清洁生 

产技术之间、节能减排的动力与能力之间，构建顺畅、 

有效的“转换”渠道，以弥补现有 CDM模式的局限性， 

使其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可持续。因此，与专业化 

的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应用相关联，应是完善 CDM 

以及构建节能减排可持续实施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新型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模式及其拓展 

我们认为，在培育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的基础 

上，将其引入现有 CDM模式，即可使这一机制与专业 

化的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应用相关联，这种新型 

CDM可成为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节能减排的可 

持续实施机制。 

(一)新型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模式 

由于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企业需首先 

实现一定的减排量方可获取 CDM项目收益，此类企 

业为以更高的效率实现更多的减排量，可与节能减排 

专业化主体开展如下一种形式的合作：约定由后者通 

过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帮助前者实现节能减 

排目标，前者将这些减排量用以获取 CDM项目收益 

时，需将收益的一定比例支付给后者作为其报酬。在 

这种模式下，CDM项 目的部分资金收益将被明确地 

投入到专业化的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应用中，而且只 

有当专业化主体通过相应的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应 

用帮助其委托方较好地实现了节能减排时，CDM交 

易双方才能实现更多收益，两者呈“水涨船高”的关 

联。正如图l所示，在虚线方框所示的现有 CDM模 

式中引入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后者实际上成为关联 

CDM与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耦合器”，由此 

可构建起一种新型的CDM模式。这一新型模式将不 

似现有模式仅仅包含资金往来，而是可以通过利益链 

的延伸与重构，将专业化的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应用 

“嵌入”到CDM中。由此，不仅可增强中国高能耗、高 

污染产业节能减排的动力，而且可确保此类产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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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部分收益投人于专业化的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 

应用，从而提升其可持续节能减排的能力。 

图 1 新型 的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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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日渐紧迫，高能耗、高污染 

产业通过专业化分工更高效地节能减排已成为大势所 

趋，目前亦已涌现出一批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它们的 

发展对于新型 CDM的实施及成效具有重要意义。例 

如，中国蓝星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借助先进的污水处 

理技术，与众多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 

合作，迄今已完成千余项工程，包括长庆油田 1．9万 

Ⅱ 目的苦咸水处理工程；辽河油田48O0Ⅱ 日、首都 

钢铁 4O0O吨／日、安阳钢铁 l2万吨／日、太原钢铁 7．2 

万 日的污水回用工程；徐州电厂 24O0 日的锅 

炉水处理工程等等，有力地促进了此类产业的节能减 

排。①此外，在脱硫固硫、煤高效燃烧等其他领域，日 

渐发展壮大的专业化主体亦对相关产业的节能减排 

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见，倘若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与 

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开展专业化分工，将可以低于自 

身研发成本的价格获取尽可能多的节能减排成果以 

及CDM项目收益。而这些收益的一部分又将以报酬 

的形式成为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的利润，激励其与此 

类产业合作，实现更多的节能减排成果。由此，专业 

化的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应用将可“嵌入”到或“内 

生”于CDM中，从而促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可持续 

地节能减排。 

(二)新型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模式拓展 

上述分析尽管指出了完善 CDM的新模式，但其 

实施与成效却由于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中大量、 

分散且产能落后的中小企业而受到制约。它们往往 

难以独自承担与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及发达国家企 

业进行交易的高成本，因而参与新型 CDM的积极性 

将受到抑制，但事实上它们恰恰更需要借此推进清洁 

① 资料来 源：中华 环保网(http：／／wⅣw．cl1inal1bW．∞n ∞ntent— 

sha aSp? id=1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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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造。故应对上述模式作出补充和拓展，以降低此 

类企业的交易成本。 

1．引入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行业协会或企业联 

盟 

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组 

织化程度较低，表现为企业为数众多但大多规模较 

小、生产集中度较低。以钢铁行业为例，2006年，中国 

前五位、前十五位企业的钢产量分别仅占全行业总产 

量的 25 和 45 ，而日本前四位企业的钢产量即占 

全行业总产量的 75 ，欧盟前七位企业钢产量的占 

比更是高达 9O 。①倘若由众多中小企业逐个地与 

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进行个案交易，将在信息搜寻、 

谈判、履约等过程中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此外，中 

小企业在清洁生产领域的技术往往也较为落后。例 

如，中小型钢铁生产设备的单位能耗通常比大型设备 

高 1O 一15 ，物耗高 7 一1O ，水耗高约一倍， 

sO2排放则高三倍以上。②它们往往不明确自身所需 

的清洁生产技术，这一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较高的交 

易风险和成本。因此，中国此类产业在参与新型 

CDM的过程中，组成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与节能减 

排专业化主体进行分工合作，显得尤为必要。 

第一，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可通过调查研究明确 

本行业所需的特定清洁生产技术，并收集相关技术信 

息，不仅在会员企业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亦可准确、有 

效地将本行业的技术需求信号发送给节能减排专业 

化主体，从而降低与之合作的交易成本。例如，由于 

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工艺较为复杂，且技术难点有其特 

定性，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往往难以在较短时间内、 

较为准确地为此类企业提供实用的清洁生产技术。 

为此，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组织有关专家开展调 

查研究，于 2o07年发布了全行业亟需重点推广的八 

项节能减排实用技术，对于该行业以较低的交易成本 

与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进行分工合作大有裨益。 

第二，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可协调与约束会员企 

业的行为，研究制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的方案，依据 
一 定的标准和程序对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进行甄选， 

如组织合适的节能减排专业化进行公开性的招投标 

等。对于经由这些程序选定的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 

还可追踪、监督其节能减排的具体措施或进程。由 

此，不仅可避免个案交易及其所致的高交易成本，而 

且可形成较强的谈判能力以获得较好的交易条件，避 

免交易秩序的混乱(如恶性价格竞争)。此外，行业协 

会或企业联盟依据市场化和竞争性原则所建立的交 

易对象筛选、甄别与诚信记录机制，还可形成重复博 

弈，降低信息不对称所致的机会主义风险。 

第三，对于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所提供的实用清 

洁生产技术，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可组织试点施工、 

运行调试以及推广应用，不仅避免成员企业因独立试 

错和盲目摸索而发生的高成本与高风险，而且可切实 

地推进本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目 

标。例如，中国印染业协会向全行业推广了广东某纺 

织印染工业园的废水集中处理技术，该项技术经过三 

年多的运行，已在园区内实现年削减 2OOO余吨化学 

需氧量(COD)的目标。@ 

总之，通过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中国高能耗、高 

污染产业将可以较低的交易成本与节能减排专业化 

主体开展新型CDM合作。应当指出，目前中国的许 

多行业协会尚具有较浓的行政色彩，应基于市场导向 

对此进行改革和完善，通过信息共享、成本分摊等优 

势，使会员企业参与行业协会的预期净收益为正，从 

而增强行业协会的内生凝聚力。此外，处于某种“块 

状经济”中的企业集群(cluster)也可借助“协会”或“联 

盟”实施节能减排的集中处理，在共性技术的创新与 

应用过程中产生“外部经济”，从而提升区域节能减排 

的效率。 

2．引入政府主导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组织主体 

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参与 CDM项目所发生 

的交易成本，并不仅仅来源于微观层次的企业活动。 

企业参与此类项目不仅需投入要素，还需遵循一定的 

操作程序、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管、获取必要的信息等。 

显然，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状况，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 

响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必要探索从宏观层次上 

发挥政府独特作用、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 

首先，政府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将可更高效地 

提供相关制度类公共品，从宏观层次上降低交易成 

本。这不仅仅指在国内完善项目运作规则、构建信息 

交流平台等等，还包括寻找合适的项目合作伙伴、在 

国际市场上赢得谈判能力和定价权。 

例如，相对于企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政府往往 

具有信息优势，因而，可较为准确、有效地在国际市场 

①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http：／／wⅣ ndm gov．∞／xxfw／h， ／ 

t20070313
—

121159．htm)。 

⑦ 资料来源I国家发改委(http：／／ww nd犯 g0v．∞／r出t／j sjy】【sh／ 

t20O70428-l32999．htm)。 

③ 资料来源；国家环保部(httpl／／wwW．se gov．∞／∞nt／wIjp／xg- 

bd／2OO8O3／t2OO8O317一l19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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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识别合适的项目合作伙伴。以中日为例，由于两国 

毗邻，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排放物通过大气环 

流可对日本产生直接影响，故两国在此类产业节能减 

排问题上的利益相关性较强。同时，日本的清洁生产 

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在节能减排的许多领域甚至 

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如近期日本两大电力公司就清 

洁煤技术和二氧化碳俘获技术开展的联合测试①，对 

于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中国具有较强的技术适用性。 

因此，倘若政府有针对性地组织此类产业与日本开展 

国际合作，并通过协议保障与促进其有效实施，将可 

使此类产业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参与此类项目。 

不仅如此，政府还可培育和扶持从事 cDM咨询 

与服务的专业化主体，使之深谙 cDM的运行规则和 

操作程序，在寻找潜在买家、制作项目设计文件、向相 

关管理机构申报、与服务商签订有效合同等方面积累 

经验、培养实践技能。倘若该产业委托它们进行 

CDM项目相关操作，一则可充分发挥其专业化优势， 

从而节省交易成本；二则可形成某种交易平台，有助 

于改变目前国内企业在参与 cDM 中“多头对外”、组 

织程度松散的不利格局，不仅借助专业化与低交易成 

本优势促进国内交易量的扩大，而且，通过组织化程 

度的提高构建某种市场势力(Market Power)，从而使 

国内企业参与 CDM，实现更多的合理利益。如图 2 

中的虚线方框所示，此类产业、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 

以及CDM项目组织主体实际上以专业化分工为基 

础、价值链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更有 

效地发挥这一机制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 

图 2 新型 CDM 的实施模式拓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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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种新型 CDM模式已在实践中初露端 

倪。例如，浙江景宁是公认的“中国农村水电之乡”， 

当地水电站主要利用河道落差发电，通过 CDM项目 

出售减排量可为其提供融资与技术改造的契机。但 

当地小水电站大多难以承担独立申报以及从事 CDM 

项目所需的高交易成本，这制约了此类项目的开展。 

随着以政府为主、专业化咨询服务公司为辅的 CDM 

项目组织主体的介入，这一难题便迎刃而解。2O07 

年，首批 25个小水电站在当地发改局的引导下，委托 

某专业咨询机构进行CDM项目“捆绑”申报即已取得 

较大成功。据估计，在为期 5年的合作期限内，这批 

小水电站通过风力发电实现的减排量经由 5个项目 

打包出售共可获收益 l5O万欧元，而预计当地所有小 

水电站“捆绑”参与此类项目的年净利则可达 4O0万 

欧元。②通过这种新模式，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将可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取 CDM项目收 

益，并借此提升节能减排的效率及其可持续性。 

在 CDM项目组织主体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府， 

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由于现实中地方政府与 

中央政府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函数并不完全 

重合，以政府为主导组织 CDM项目可能出现许多复 

杂情况，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可能导致我方在国 

际排污权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受到削弱。例如，为打破 

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 CDM 交易价格的操控，许多地 

方政府开始筹划建立地方性的碳交易所，但此举可能 

导致国内各个分散的碳交易所中交易量较小且不连 

续，难以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不仅不利于国内交 

易市场的完善，还可能更加便于国际金融资本的介 

入，加剧定价权缺失的状况及其所致的经济损失。对 

此，应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加强区域 

间的统筹协调，促进其加快相关的制度建设，降低宏 

观层次的交易成本。 

此外，中央政府还可发挥其独特作用，为 CDM 

与节能减排的开展构建相关支撑体系，在税收、补贴、 

金融、法律环境、战略规划、能源政策等方面扶持与引 

导其更好发展。例如，尽管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仍以 

煤为主，但中央政府已就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制定 

了战略规划和相关政策。据统计，2007年，中国在太 

阳能和生物燃料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中 

投入了 12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几乎与世界领先 

者德国相当；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也已达 1．52亿千 

① 资料来源：国家电力信息网(http；／／Ⅵ w．sp．∞rIL cn／dIyw／西d— 

lyw／2O0806／tZOO806O6—1O7272．htm)。 

② 资料来源：《景宁首创小水电“打包卖空气”》，载《浙江日报》，2008一 

O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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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节能减排优惠税、大排量 

汽车消费税等相关政策亦已付诸实施。① 此外，由于 

未来中国需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并可能转变为 cDM 

项目中的买方，有必要加强对国内企业的引导，使之 

将排放权视作一项期货商品参与 CDM，从而获得长 

远的经济利益与节能减排成果。 

四、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新型清洁发展 

机制的激励相容特征 

上述新型CDM可使相关方形成共生利益(sym— 

biotic benefits)并实施多重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 

patib．1ity)，以此实施节能减排将是经济的、可持续的。 

激励相容是指一方预期利益的实现建立在另一 

方或其他诸方预期利益实现的基础之上，即相关各方 

的预期利益具有共生性(s)m1biosis)。当相关各方形 

成共生利益时，它们之间可具备激励相容的动力基 

础。因此，利益共生化实际上是激励相容的根本动 

因。不仅如此，激励相容的相关各方可互相锁定(in— 

terlocked in)于共生利益之中，由于具备相同的目标 

函数，相关各方的共生利益可动态增强，产生某种正 

反馈效应(positive feedback effect)。可见，如图 3所 

示，利益共生化与激励相容之间存在双向互动作用， 

而前者则为这种双向互动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因此， 

实施激励相容的关键，在于有效的相关利益共生化。 

图 3 利益共生化与激励相容 

新型 cDM 的相关方正是由于形成了关于节能 

减排的共生利益，才能实施多重激励相容，并在多重 

激励相容的紧密联系与相互强化中，促进节能减排效 

率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其一，由于节能、减排、治污的边际成本差异，中国高 

能耗、高污染产业通过 CDM将减排量作为排污额度出 

售给发达国家企业可获取经济收益，后者则可以较低的 

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交易双方因而可 

就节能减排形成共生利益，我们不妨称之为激励相容【o 

其二，在新型cDM模式下，中国高能耗、高污染 

产业要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获取 CDM项目收益，需 

建立在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高效地进行清洁生产技 

术创新与应用的基础之上，而后者的资金和利润则来 

源于前者在 cDM项目中获取的收益，这一“挂钩”可 

使双方的节能减排努力具备共生利益的前提，故可将 

其称为激励相容Ⅱ。 

其三，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行业协会或企 

业联盟可通过信息和共性技术的共享以及成本、风险 

的分摊，降低会员企业参与新型 CDM项目的交易成 

本，从而使之实现预期净收益。由此，高能耗、高污染 

产业中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将可就参与新型CDM以及 

节能减排形成共生利益，我们称之为激励相容Ⅲ。 

其四，以政府为主导的 CDM项目组织主体可使 

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节省参与新型 CDM的交易 

成本，而后者借此以较高效率实现的节能减排目标， 

恰恰是同时作为环境管理者的政府在现阶段所面临 

的一项紧迫任务。因此，政府与企业之间可就节能减 

排形成共生利益，我们将其称为激励相容Ⅳ。 

其五，在要素(含环境资源)比价扭曲的情况下，中国 

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获得了“虚假”的低成本优势并得以 

扩张，使中国在开放经济中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并已 

导致“虚盈实亏”的贸易后果和比较利益扭曲。此类产业 

与发达国家(亦为此类产品的主要进口方)开展新型 

CDM合作、以较高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则可降低环境代 

价、矫正比较利益扭曲。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与中国开 

展贸易不仅可获取贸易利得，而且可促进全球性的环境 

质量改善。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即高能耗、高污 

染产品的主要生产、出口方与主要进口方之间，可就节能 

减排形成共生利益，我们将其称为激励相容V。 

由此，中国将可在高能耗、高污染产品贸易、清洁 

生产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环境保护之间形成良性互 

动。对于中国在开放经济中矫正比较利益扭曲、实现 

比较利益增进，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建议 

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与发达国家开展 CDM 

① 资料来源：《中国正在培育“低碳巨龙”》，载<环球时报》，2008—0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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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可形成节能减排的内生激励。但现有 CDM模 

式并不能确保企业将相关资金投入于清洁生产技术 

的创新与应用，因而，难以确保企业节能减排的动力 

转换为相应的能力，甚至可能导致企业单纯追逐 

CDM项目资金的新的“市场失灵”。故需构建并疏通 

CDM相关资金与清洁生产技术之间的“转换”渠道， 

提升此类产业节能减排的能力与效率。但清洁生产 

技术创新与应用中的沉没成本、研发风险与外溢性， 

往往导致企业参与此类活动的效率低下，故上述“转 

换”渠道存在障碍。 

为化解这一障碍，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在参与 

CDM项目的过程中，与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开展分 

工合作，则可以较低的成本提升节能减排的能力。而 

在此基础上引入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行业协会或企 

业联盟以及政府主导的 CDM项目组织主体，则可降 

低相关交易成本。通过这种新型 CDM，高能耗、高污 

染产业不仅可提升节能减排的效率，疏通 CDM项目 

相关资金向清洁生产技术、节能减排动力向相应能 

力、近期利益向长远利益的“转换”渠道，而且可在相 

关各方实施多重激励相容的基础上以较低的成本运 

作，故而是“经济”的。 

不仅如此，由于上述新型 CDM可使相关各方形 

成共生利益并实施多重激励相容，在实施过程中将可 

有效协调相关主体的利益。这表明，努力实现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重要前提。 

作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目标的明智选 

择，新型CDM必须既符合经济规律，又符合自然规 

律，从而在实施中“可持续”。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项目(批准号为：O1JAZ丁D79O020)、国家软科学研究计 

划项 目(批准号为：2O06GXS2DO7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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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II Sllstajllability of En s IIg& P0Iluti0n—reducti0n锄d el叩ment 0f CDM 

Zhang Xiaodi& Luo Kun 

Abstract：China is undergoing enormous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distortion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 with 

the expansi0n of energy—intensive and poU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Although it helps generate incentives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pollution，C[)l alone cannot enable these industries to improve re1evant capabn— 

ities． We find that these industries sh0uld participate in a new CDM associated with specialized innovati0n 

and application of cleaner technology，in which relevant parts win have symbiotic benefits and implement 

multiple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Via this mechanism，they will be able to sustainably save energy and re— 

duce poUu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sts， energ)卜saving & pollution—reduction，CDM，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symbiot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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